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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 函
地址：333222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180
號
承辦人：邱莉涵
電話：03-3188510
電子信箱：00598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政風室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9日
發文字號：法矯署政室字第114015719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A11040000F_11401571940A0C_ATTCH1.pdf、

A11040000F_11401571940A0C_ATTCH3.jpg)

主旨：檢送嘉義縣政府政風處辦理114年度「廉政X消防英雄夏令

營」活動簡章及宣導海報各1份（附件1、2），請協助宣

傳並鼓勵高中（職）學生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政風小組114年6月6日政組字第11412009420號

函轉嘉義縣政府政風處114年6月5日處預字第1140001554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推動校園誠信教育與公共安全觀念，嘉義縣政府政風處

特與該府消防局合作舉辦旨揭夏令營活動，期以創新方式

傳遞正義、公義與安全價值觀，並藉此培養青年公共使命

感與責任意識。

三、旨揭營隊活動資訊摘列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

１、高中（職）一至三年級在學學生。

２、五年制專科一至三年級在學學生。

３、具有擔任班級或社團幹部經驗尤佳，另嘉義縣市學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 1140609

114000416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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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優先錄取。

(二)活動日期：114年7月7日至7月8日（含住宿）。

(三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6月25日止。

(四)活動地點：嘉義縣「棒棒積木飯店」、嘉義縣政府消防

局及相關環境場域、嘉義縣政府永在食安大樓。

(五)活動費用：旨揭營隊活動採免費參加，惟錄取學生須自

行往返集合地點（詳附件1活動簡章）。

正本：本署所屬各政風機構
副本：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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